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
：

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２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二〇一〇年八月四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
，

实到董事
７

人
，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杨华先生主持
，

会议经举手表决
，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的住所拟由
“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南丰大道西南民营科技工业园
２０

号
”

变更为
“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进业二路四号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

草案
）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

鉴于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

，

同时
，

公司拟变更住所地
，

根据
《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
规定

》

等法律法规规定
，

修订
《

公司章程
》（

草案
），

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公司章程修改的主要条
款如下

：

１

、

章程第三条
：

公司于
［ ］

年
［ ］

月
［ ］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

万股
，

于
［］

年
［］

月
［］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修改为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核准
，

首次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

万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

、

章程第四条
：

公司注册名称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英文名称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ｕ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修改为
：

公司注册名称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英文名称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ｕ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的英文简称
：

ＳＨＥＮＧＬＵ ＴＥＬＥＣＯＭ

３

、

章程第五条
：

公司住所
：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南丰大道西南民营科技工业园
２０

号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１００

修改为
：

公司住所
：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进业二路
４

号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１００

４

、

章程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

万元
。

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２

，

１５２

，

７３７

元
。

５

、

章程第十八条
：

公司成立时向各发起人发行股份
７６

，

１５２

，

７３７

股
。 ［］

年
［］

月
［］

日
，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股
，

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
［］

股
。

公司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

股
。

公司发起人现持有公司的股份数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如下
：

（

一
）

杨华
，

持有股份为
２６

，

３９１

，

３４０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

（

二
）

李再荣
，

持有股份为
２２

，

８２４

，

９５５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

（

三
）

何永星
，

持有股份为
２２

，

１１１

，

７０９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

（

四
）

深圳市盛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持有股份为
４

，

８２４

，

７３３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

修改为
：

公司成立时向各发起人发行股份
７６

，

１５２

，

７３７

股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

万股
，

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
１０２

，

１５２

，

７３７

股
。

公司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１０２

，

１５２

，

７３７

股
。

公司发起人现持有公司的股份数如下
：

（

一
）

杨华
，

持有股份为
２６

，

３９１

，

３４０

股
；

（

二
）

李再荣
，

持有股份为
２２

，

８２４

，

９５５

股
；

（

三
）

何永星
，

持有股份为
２２

，

１１１

，

７０９

股
；

（

四
）

深圳市盛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持有股份为
４

，

８２４

，

７３３

股
。

６

、

章程第十九条
：

公司发行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

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２

，

１５２

，

７３７

万股
，

全部为普通股
。

７

、

章程第二十六条
：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修改为
：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
此项规定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修订后的
《

公司章程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

公司拟设立六个专户
，

公司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佛山分行
、

花旗银行
（

中国
）

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

、

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市分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三水支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根据公司超募资金的实际情况
，

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
低财务费用

，

拟使用超募资金偿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自公告之日起开始实施
。

就本次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人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盛夫
”）

规模较小
，

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

，

故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盛夫进行增资
，

增资
人民币

２９５０

万元
，

其中
：

使用超募资金增资
１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
，

土地使用权和房产评估作价增资
１２５６．４８５４

万
元

（

均为盛夫目前正常使用于生产经营的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
），

增资后盛夫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
元

（

具体金额以当地工商部门批复的为准
）。

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用于补充盛夫流动资金
，

其中
：

６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流动资金贷款
，

有利
于提升盛夫自有资金实力

，

降低财务费用
、

增加效益
；

有利于扩大其在主营业务通信设备配件
、

五金加工件
领域的研发与销售实力

，

完善盛夫的资产结构和市场竞争力
，

以加强其对外部客户的市场开拓力度增加公
司的市场占有率

，

使公司在通信产品领域的业务得以迅速扩张
，

这将会对公司生产能力
、

盈利能力起到积
极的影响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自公告之日起开始实施
。

就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人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

。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

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
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九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信息事务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一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二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三
、

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规定
，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
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
：

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３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二〇一〇年八月四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

会

议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监事
２

名
，

监事雒建华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
，

授权监事王艺代为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毛君山先生主持
，

会议
经举手表决

，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

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根据公司超募资金的实际情况
，

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
低财务费用

，

拟使用超募资金偿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盛夫
”）

规模较小
，

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

，

故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盛夫进行增资
，

增资
人民币

２９５０

万元
，

其中
：

使用超募资金增资
１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
，

土地使用权和房产评估作价增资
１２５６．４８５４

万
元

（

均为盛夫目前正常使用于生产经营的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
），

增资后盛夫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
元

（

具体金额以当地工商部门批复的为准
）。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
：

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４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

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７８６

号文核准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或
“

盛路通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６００

万股
，

每股
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７．８２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６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

３３

，

２９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３０

，

０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超额募集资金共计
２４

，

３５２．５０

万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出具的立信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７４

号
《

验资报告
》

确认
。

二
、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

一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公司超募资金的实际情况

，

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
低财务费用

，

拟使用超募资金偿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

具体
如下

：

序号 借款单位 借款额 借款余额借款利率 贷款期限
１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万
５．０４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

中国银行佛山分行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万
５．０４４５％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

二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１

、

增资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盛夫
”）

规模较小
，

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

，

为加强盛夫在通信产品方面的研发力度
，

完善盛夫的资产结构和市场竞争力
，

以加强其对外部客户
的市场开拓力度增加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

使公司在通信产品领域的业务得以迅速扩张
，

故计划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盛夫进行增资

，

增资
２９５０

万
，

其中
：

使用超募
资金增资

１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
，

土地使用权和房产评估作价增资
１２５６．４８５４

万元
，

增资后盛夫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

具体金额以当地工商部门批复的为准
）。

根据
《

佛山市三水区正创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房地产评估报告书
》（

三正评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２３０

号
），

公
司拟用于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资产

（

资产明细见附表
《

用于增资的产权状况明细表
》）

账面净值
１０

，

０３１

，

６１８．２５

元
，

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５６４

，

８５４．００

元
。

其中
：

建筑物的账面净值为
８

，

４８３

，

２３０．００

元
，

评估价值为
８

，

４９２

，

８０４．００

元
；

土地使用权的账面净值为
１

，

５４８

，

３８８．２５

元
，

评估价值为
４

，

０７２

，

０５０．００

元
。

公司用于本次增资的实物资
产及土地使用权

，

均为子公司目前正常使用于生产经营的实物资产及土地使用权
。

附表
：

用于增资产权状况明细表
序号 对象名称 权属人 房地产权证 用途 面积

（

Ｍ２

）

１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

号
（

Ｆ１

）

广东盛路
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粤房地证字第
Ｃ ５３７６４６７

号 车间
９１３．２４

２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

号
（

Ｆ２

）

粤房地证字第
Ｃ ５３７６４７２

号 综合楼
５４５０．４６

３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

号
（

Ｆ３

）

粤房地证字第
Ｃ ５３７６４９１

号 食宿楼
１２９９．１５

４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１

号
（

Ｆ１

）

粤房地证字第
Ｃ ５３７６４９３

号 车间
１０９７．４４

５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２

号
（

Ｆ２

）

粤房地证字第
Ｃ ５３７６４６６

号 科技楼
２１０８．７６

６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３

号
（

Ｆ３

）

粤房地证字第
Ｃ ５３７６４７４

号 车间
９１５．０４

７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４

号
（

Ｆ４

）

粤房地证字第
Ｃ ５３６８９９９

号 车间
１０９７．４４

８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

佛三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２００７１１０４７２３

土地使用权
８７７９．９

９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
科技园

２０－１

号
（

Ｆ１

）

佛三国用
（

２００７

）

第
２００７１１０４３９４

土地使用权
９３１８．１

２

、

增资主体介绍
公司名称

：

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

：

佛山市三水区南丰大道民营科技园
２０

号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胡灿辉
注册资本

：

５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５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

４４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２８７０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
经营范围

：

生产
、

加工
、

批发
、

零售
：

机械设备配件
、

通讯设备配件
、

五金配件
。

经立信大华
（

深
）

审计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盛夫机械设备总资产为
１

，

５５２．８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８２．２８

万元
。

与本公司的关系
：

系盛路通信全资子公司
。

３

、

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划以部分超募资金现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方式对全资子公司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２９５０

万元
，

增资后
，

盛夫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盛夫原有人民币
５０

万
元注册资本不能完全满足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

此次增资用于补充盛夫流动资金
，

其中
：

６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
行流动资金贷款

，

有利于提升盛夫自有资金实力
；

同时有利于改善子公司资产结构
；

有利于扩大其在主营
业务通信设备配件

、

五金加工件领域的研发与销售实力
，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

这将会对公司
生产能力

、

盈利能力起到积极的影响
，

有助于提升公司在通信设备产品领域方面的市场占有率
。

三
、

公司承诺
（

一
）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

二
）

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

三
、

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

一
）

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

关于使用部分超
额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

二
）

公司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

关于使用部分超
额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１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本次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偿
还银行贷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即偿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将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直接提升经营利润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

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
２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２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公司本次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

用于补充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的流动资金

，

改善了子公司资产结构
，

有利于提升子公司的研发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

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

（

四
）

公司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祝健

、

王平先生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
《

关
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保荐意见

》，

认为
：

盛路通信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
管理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超募资金中的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
２０００

万元贷款
，

１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
用于对盛夫进行增资

）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
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盛
路通信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

提
高公司经营效益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是合理
、

合规和必要的
。

同意盛路通信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特此公告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
：

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５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７８６

号文核准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或
“

盛路通信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６００

万股
，

每股
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７．８２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６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

３３

，

２９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３０

，

０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超额募集资金共计
２４

，

３５２．５０

万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出具的立信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７４

号
《

验资报告
》

确认
。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
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连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部证券
”

或
“

保
荐机构

”）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
（

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
行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
（

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中国建设银
行佛山市分行

（

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花旗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

以下简称
“

花旗银行
”）、

中信银
行佛山分行

（

以下简称
“

中信银行
”）（

以下统称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分别共同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公司已分别在上述六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中国
银行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交通银行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３５２．５０

万元
、

农业银行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

３

，

７５０．００

万元
、

建设银行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花旗银行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３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

中信银行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除非公司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

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西部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西部证券应当依据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西部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西部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西部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祝健
、

王平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
、

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
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西部证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之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西部证券
。

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西部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并由保荐代表人签字确认
；

保荐代表人签字确认
前

，

公司不得继续从专户支取募集资金
。

七
、

西部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西部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

八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西部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西部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西部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依法销户或西部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起失效
。

特此公告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
：

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６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

一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星期六
）

上午
１０

点
（

二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

星期一
）

（

三
）

召开地点
：

公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

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六
）

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

（

本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保荐人代表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

１

、

关于
《

变更公司住所
》

的议案
２

、

关于
《

修订公司章程
（

草案
）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的议案
３

、

关于
《

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４

、

关于
《

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以上议案详情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二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
、

授
权委托书和证券帐户卡进行登记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券帐户卡进行
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帐户
卡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

三
）

登记地点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邮寄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进业二路四号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部

（

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邮编
：

５２８１００

四
、

其他事项
：

１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
、

食宿等费用自理
。

２

、

会议联系部门
：

证券事务部
３

、

会议联系人
：

陈嘉
４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７－８７７４４９８４

５

、

传真号码
：

０７５７－８７７４４９８４

特此通知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一：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人
（

本单位
）

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
《

变更公司住所
》

的议案
２

、

关于
《

修订公司章程
（

草案
）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的议案
３

、

关于
《

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４

、

关于
《

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说明
：

请在
“

表决意见
”

栏目相对应的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号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姓名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件或按上述表格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附件二：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登记表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时本人
（

或单位
）

持有盛路通信
（

００２４４６

）

股票
，

先登记参加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单位名称
（

或姓名
）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保荐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西部证券
”）

作为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盛路
通信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人
，

根据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对盛路通信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对全资子公司佛山市盛夫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盛夫
”）

进行增资进行了审慎调查
，

并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

一
、

盛路通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情况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７８６

号文核准
，

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６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每股
１７．８２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６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

３３

，

２９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３０

，

０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
１８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
２４３

，

５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出具的立信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７４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盛路通信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管理

。

二
、

盛路通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并结合盛路通
信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

，

经盛路通信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

决定将超募资金
２４

，

３５２．５０

万元中的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２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

１

，

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用于对全资子公司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１

、

用于偿还
２

，

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
目前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贷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份贷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
；

贷款期限均为一年
，

年利率为
５．０４４５％

。

提前还贷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
构

，

降低财务费用
，

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

２

、

用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１

，

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
目前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元
，

规模较小
，

无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故
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盛夫进行增资

，

其中
使用超募资金增资

１

，

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
。

此次增资用于补充盛夫流动资金
，

有利于改善子公司资产结构
，

扩大
其在通信设备产品领域的研发与销售

；

有利于发展
、

壮大公司的主营业务
，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
力

，

这将会对公司生产能力
、

盈利能力起到积极的影响
，

有助于提升公司在通信设备产品领域的市场占有
率

。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自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
公告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

披露之日起开始实
施

。

上述事项已经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

，

同意上述事项
。

三
、

西部证券对盛路通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保荐意见
本保荐人经核查后认为

：

盛路通信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超募资金中的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
２０００

万元贷款
，

１

，

６９３．５１４６

万元用于对盛夫进行增资
）

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
《

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
》、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等相关规定
。

盛路通信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
，

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是合理
、

合
规和必要的

。

同意盛路通信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保荐代表人
：

王平 祝健
保荐人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审议的
《

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和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

》

进行了核查
。

经过独立董事审慎
、

认真的研究
，

现就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一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偿
还银行贷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即偿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将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直接提升经营利润
，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

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
２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二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公司本次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

用于补充佛山市盛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的流动资金

，

改善子公司资产结构
，

有利于提升子公司的研发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
，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

独立董事
：

褚庆昕 李莹 胡蔚
二
○

一
○

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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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在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召开
，

公司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60,245,78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07%

。

公司的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出席会议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符合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
《

中恒集团
2010

年半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表决结果为
：

60,245,787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2

、

审议通过
《

中恒集团
2010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

1

）

2010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公司
2010

年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138,132,683.00

元
，

其中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031,675.77

元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4,290,135.47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124,396,775.02

元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未分配利润的影响数
11,482,942.55

元
，

2010

年半年度实际可
供分配利润

246,621,257.87

元
。

2010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
》

和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2010

年中期公司拟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272,936,882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
（

含税
），

共分配利润总额为
61,410,798.45

元
，

未分配利润
185,210,

459.42

元结转下一年度
。

（

2

）

2010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0

年中期公司拟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272,936,882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

共转增股本
218,349,506

股
。

表决结果为
：

60,245,787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3

、

审议通过
《

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加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16000

万元的信贷业务担保额度
。

在此额
度内

，

公司授权经营管理层与有关银行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具体担保协议并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 （

详见
2010

年
7

月
13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上的
《

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加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0-22

。 ）

表决结果为
：

60,245,787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程秉
、

黄贞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
《

关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该
《

法律意见书
》

结论意见
：

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中恒集团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中恒集团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3

、

中恒集团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17 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财富证券
"

）

签署
的销售代理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

财富证券自
2010

年
8

月
18

日起开通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

大
成债券投资基金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

A/B

、

大成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积极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行业轮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业务
,

以及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投资者可在财富证券全国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基金开户
、

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一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

,

约定每月扣款时间
、

扣款金额
、

扣款方
式

，

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
投资方式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

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100

元
。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
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

、

扣款金额扣款
,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
，

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
定为准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财富证券的有关规定或者具体扣款方式以财富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

二
、

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

适用的基金范围
: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债券投资基金
（

A/B/C

类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
基金

、

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A/B

）、

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命周期
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行业轮动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大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包括之前代销的大成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
大成核心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办理基金转
换业务

。

（

一
）

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

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或转换
时除外

）。

由于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
,

投资者应参照
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

（

二
）

基金转换费用
1

、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一笔基金赎回和转入基金的一笔基金申购
。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
的赎回费用及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

2

、

转入基金时
,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
,

每次收取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用
;

从申

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
,

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

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
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

3

、

转出基金时
,

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
,

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25%

的部
分归入基金财产

，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

4

、

转换实例
假设某投资者

T

日将其持有的大成债券
A

基金
8,677.33

份转换成大成精选基金
，

该投资者当日转换申
请可获得多少大成精选基金份额

？

当日大成债券
A

基金份额净值为
1.0533

元
，

大成精选基金份额净值为
0.6809

元
计算过程

：

转出金额
=8677.33×1.0533=9,139.83

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9,139.83×0.25%=22.85

元
转入金额

=9,139.83-22.85=9,116.98

元
净转入金额

=9,116.98/[1+(1.50%-0.80%)]=9,053.60

元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用

=9,116.98-9,053.60=63.38

元
转入基金份额

=9,053.60/0.6809=13,296.52

份
则该投资者当日申请可获得

13,296.52

份大成精选基金份额
。

（

三
）

关于基金转换的其他规则
，

可见
2008

年
9

月
24

日已公告的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
开放式基金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

及其不时更新
。

三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

：

0731－84403360

网址
：

www.cfzq.com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400-888-5558

（

免长途通话费用
）

网址
：

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

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17 日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单位

：

元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

２２９

，

４１７．７８ ６９

，

８３２

，

６６１．６４ ３６６

，

９１１

，

０８７．４３ ３７５

，

３４８

，

５９４．０２ ２

，

８１６

，

３２１

，

７６０．８７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２１７

，

７３８．２３ ４２

，

２９３

，

１４８．９０ ２１５

，

３４３

，

４９７．７９ ３６４

，

５６１

，

９８５．６０ １

，

７６０

，

４１６

，

３７０．５２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

２２９

，

４１７．７８ ６９

，

８３２

，

６６１．６４ ３６６

，

９１１

，

０８７．４３ ３７５

，

３４８

，

５９４．０２ ２

，

８１６

，

３２１

，

７６０．８７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２１７

，

７３８．２３ ４２

，

２９３

，

１４８．９０ ２１５

，

３４３

，

４９７．７９ ３６４

，

５６１

，

９８５．６０ １

，

７６０

，

４１６

，

３７０．５２

三、 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

－１３

，

７８４

，

２４５．５８ ７９

，

７３８

，

９５４．３７ －１２５

，

０３１

，

５６３．０４ －５９

，

０７６

，

８５４．２５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

，

０１１

，

６７９．５５ ２７

，

５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１５１

，

５６７

，

５８９．６４ １０

，

７８６

，

６０８．４２ １

，

０５５

，

９０５

，

３９０．３５

（一）净利润

２０２

，

７３８

，

９５４．３７ ３

，

５２０

，

７００．０７ ２０６

，

２５９

，

６５４．４４ ２６９

，

３０７

，

１０２．３８ ２２

，

３０５

，

２４６．０６ ２９１

，

６１２

，

３４８．４４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

计

２０２

，

７３８

，

９５４．３７ ３

，

５２０

，

７００．０７ ２０６

，

２５９

，

６５４．４４ ２６９

，

３０７

，

１０２．３８ ２２

，

３０５

，

２４６．０６ ２９１

，

６１２

，

３４８．４４

（三）股东投入和减

少资本

－１３

，

７８４

，

２４５．５８ －１１０

，

３９２

，

７４８．０９ －１２４

，

１７６

，

９９３．６７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

，

０１１

，

６７９．５５ １４

，

３９１

，

４１６．１６ ８８０

，

４０３

，

０９５．７１

１．

股东投入资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

，

０１１

，

６７９．５５ １７

，

２０８

，

８００．００ ８８３

，

２２０

，

４７９．５５

２．

股份支付计入股

东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１３

，

７８４

，

２４５．５８ －１１０

，

３９２

，

７４８．０９ －１２４

，

１７６

，

９９３．６７ －２

，

８１７

，

３８３．８４ －２

，

８１７

，

３８３．８４

（四）利润分配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１５９

，

５１５．０２ －１４１

，

１５９

，

５１５．０２ ２７

，

５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１１７

，

７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２５

，

９１０

，

０５３．８０ －１１６

，

１１０

，

０５３．８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７

，

５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２７

，

５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股东的分配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１０８

，

４０７．６３ －１４１

，

１０８

，

４０７．６３ －９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７７７

，

８５９．６５ －１１５

，

９７７

，

８５９．６５

４．

其他

－５１

，

１０７．３９ －５１

，

１０７．３９ －１３２

，

１９４．１５ －１３２

，

１９４．１５

（五）股东权益内部

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股

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年提取

２．

本年使用

四、本年年末余额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０

，

４４５

，

１７２．２ ６９

，

８３２

，

６６１．６４ ４４６

，

６５０

，

０４１．８ ２５０

，

３１７

，

０３０．９８ ２

，

７５７

，

２４４

，

９０６．６２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

２２９

，

４１７．７８ ６９

，

８３２

，

６６１．６４ ３６６

，

９１１

，

０８７．４３ ３７５

，

３４８

，

５９４．０２ ２

，

８１６

，

３２１

，

７６０．８７

法定代表人
：

包德元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欧大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陈炫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单位

：

元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

２２９

，

４１７．７８ ６９

，

８３２

，

６６１．６４ ３３９

，

６７１

，

７１３．２９ ２

，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７９２．７１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２１７

，

７３８．２３ ４２

，

２９３

，

１４８．９０ １８０

，

８５１

，

２８２．１３ １

，

３６１

，

３６２

，

１６９．２６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１

，

１６４

，

８１６．４９ １

，

１６４

，

８１６．４９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

２２９

，

４１７．７８ ６９

，

８３２

，

６６１．６４ ３３９

，

６７１

，

７１３．２９ ２

，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７９２．７１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

２１７

，

７３８．２３ ４２

，

２９３

，

１４８．９０ １８２

，

０１６

，

０９８．６２ １

，

３６２

，

５２６

，

９８５．７５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８２

，

７８６

，

５４８．０８ ８２

，

７８６

，

５４８．０８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

，

０１１

，

６７９．５５ ２７

，

５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１５７

，

６５５

，

６１４．６７ １

，

０５１

，

２０６

，

８０６．９６

（一）净利润

２０５

，

７８６

，

５４８．０８ ２０５

，

７８６

，

５４８．０８ ２７５

，

３９５

，

１２７．４１ ２７５

，

３９５

，

１２７．４１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２０５

，

７８６

，

５４８．０８ ２０５

，

７８６

，

５４８．０８ ２７５

，

３９５

，

１２７．４１ ２７５

，

３９５

，

１２７．４１

（三） 股东投入和减少资

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

，

０１１

，

６７９．５５ ８６６

，

０１１

，

６７９．５５

１．

股东投入资本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６

，

０１１

，

６７９．５５ ８６６

，

０１１

，

６７９．５５

２．

股份支付计入股东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

，

５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１１７

，

７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９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７

，

５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２７

，

５３９

，

５１２．７４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股东的分配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其他

（五）股东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年提取

２．

本年使用

四、本年年末余额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

２２９

，

４１７．７８ ６９

，

８３２

，

６６１．６４ ４２２

，

４５８

，

２６１．３７ ２

，

４９６

，

５２０

，

３４０．７９ １

，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４

，

２２９

，

４１７．７８ ６９

，

８３２

，

６６１．６４ ３３９

，

６７１

，

７１３．２９ ２

，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７９２．７１

法定代表人
：

包德元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欧大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
：

陈炫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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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